
纳米加工平台违规处罚条例 
       

  
   
第一条 总则  

 

本条例旨在提升服务质量，确保客户高效、有序地开展科研，工艺线的顺利

运行，人员和设备安全而订立。  

 

第二条 一般违规行为处罚规定 

 

除紧急状况外，违反下列规则者初犯处以口头警告、再犯者处以停权 1.5

个月，第三次再犯者取消进入超净室资格 3个月，然后通过培训才可重新获得资

格。第四次再犯永久取消进入超净室资格。因违规而造成仪器、设备、药品损失

部分，依价赔偿。 

 

一、非紧急情况下，未使用指纹门禁进出超净间（例如：不可一人开门多人进出）。  

 

二、未通知平台相关人员擅自带无关人员(即未经综合培训人员)进出超净间。 

 

三、未经核准自行携带实验仪器、药品或其它物品进入超净室(包含电脑、食物、

饮料、非无尘纸等 )。 

 

四、将超净间中使用的设备、仪器、衣物，携带或穿至超净间以外地区。 

 

第三条 较严重违规行为处罚规定 

 

除紧急状况外，违反下列规则者初犯处以停权 1.5个月，再犯者取消进入超

净室资格 3个月，然后通过培训才可重新获得资格，第三次再犯者永久取消进入

超净室资格。因违规而造成仪器、设备、药品损失部分，依价赔偿。 

 

一、未经设备培训者，擅自使用设备。如造成设备损坏还需赔偿维修维护费。 

 

二、使用仪器未登记「仪器设备使用登记表」（开机即须登记）。 

 

三、未经允许擅自调整仪器设定。如造成设备损坏还需赔偿维修维护费。 

 



四、使用中损坏设备仪器未立刻通知平台相关人员，未在使用记录表上注明设备

仪器异常状况说明(若在非上班时段使用，需马上将设备仪器异常状况记录在使

用记录表上，并隔日向平台报告) 。 

 

五、使用特殊化学药品时，需确实填写药品使用相关文件并向加工平台报备，若

经查证未确实填写者。 

 

六、若因操作不当导致实验室发生安全、设备轻微事故，所损失之财物、设备须

赔偿。 

 

七、篡改工艺已经批示的工艺申请单和工艺流程单。 

 

第四条 严重违规行为处罚规定 

 

除紧急状况外，违反下列规则者永久取消进入超净室资格。 

 

一、若因操作不当导致实验室发生安全、设备重大事故，造成重大损失，所损失

之财物、设备须赔偿，刑事部分依法处理。 
 

二、未经核准自行携出实验仪器或药品者视同偷窃；蓄意破坏仪器、设备者永久

不得进入实验室。造成的仪器、设备、药品损失部分，依原价赔偿。刑事部分依

法处理。 
 
三、未经允许利用超净实验室条件帮助其它单位或个人提供加工和测试服务，或

者从事类似代工服务，给加工平台所造成的损失需赔偿，并处以相应罚款。 
 
四、严重违反保密条例，窃取超净室或者其它在超净室工作的单位的技术资料。 

 

五、在收到加工平台发出的费用账单三个月内必须全额付款，逾期未付的，将处

以总额 0.3%/天的罚款。如果逾期四个月仍未付清，将取消该用户使用加工平台

的资格，并且扣押该用户留存在加工平台的所有物品，同时会寻求法律途径追讨。 

 

第五条 清洗间安全管理违规行为处罚规定 

 

清洗间最易发生安全事故，加工平台制定了详细的“清洗间安全管理规范”，

清洗间违规行为处罚将严格按照清洗间安全管理规范相应条款执行。 

 

第六条 执行  



 

违反第二条、第三条者，口头警告立即执行，停权和赔偿处罚，加工平台将

于人员犯规当日起七日内，以电子邮件通知犯规人员及其指导老师或主管。具体

处罚将于发出电子邮件七日后依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执行。违反第四条者，处

罚立即执行。 

 

第七条 申诉  

 

犯规人员不服处罚，需于收到电子邮件七日内，至加工平台申诉。未于申诉

时间内申诉者取消申诉之权利。  

申诉电子信箱 rxwang2008@sinano.ac.cn，bszhang2006@sinano.ac.cn 

 

第八条   

 

本办法经纳米加工平台会议决议、主任批准后实施，修正时亦同。  

  

 

 

起草人：      审批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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